苏州大学2015年高水平运动队招生协议
甲方： 苏州大学

乙方：                       运动项目： 

考生号：                     身份证号码：

乙方经测试被苏州大学确定为 2015 年高水平运动队优录对象。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原则签订本协议如下： 

1、乙方必须参加2015年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报名，符合高水平运动队报考资格。文化课考试成绩符合甲方要求，且在本科一批（重点本科批）院校A志愿（第一志愿）填报苏州大学（具体要求按所在省有关规定执行）。
2、乙方与甲方签订协议后，不得与其他高校再签订类似协议，否则后果自负。
3、乙方进入苏州大学后，应按照《苏州大学高水平运动员管理条例》的规定，参加运动队的训练与比赛，若擅自不参加训练与比赛，将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5、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后生效，具备法律效力。擅自违约方将承担违约责任。
6、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保留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

                                       乙方家长（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苏州大高水平运动员管理规定
（《苏州大学高水平运动员管理条例》摘要）

一、高水平运动员的学籍管理

由学校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水平运动员，应由本人持苏州大学入学通知书，按学校规定的期限按时到校办理报到等入学手续，并按规定缴费、注册，方可取得学籍。

二、高水平运动员的学习管理

鉴于高水平运动员担负着学习、训练与比赛的双重任务等原因，对高水平运动员的文化课程学习和体育训练、比赛作如下规定：
（一）高水平运动员在规定年限内应完成所学专业总学分70%以上的课程学习，占总学分30%及以下的课程可申请免修。但学位课程、大学外语课程均不得免修。运动员必须在每学期选课时将《高水平运动员免（换）修申请表》报校体委办公室审批。

（二）高水平运动员免修的课程学分，必须从参加训练、比赛中获得。高水平运动员的体育课程改为训练课程，其课程成绩由教练员根据运动员的训练表现确定，并报公体部录入。
（三）训练学分由教练员根据运动员每学年训练、比赛的表现进行综合考评，运动员每周训练6－10学时，全年累计240学时以上，每学年可计4学分。比赛学分是根据运动员在参加各类比赛中所取得的名次所给予的奖励学分（见附件1）。
（四）高水平运动员在规定年限内凡能够完成所学专业规定的总学分，并且符合《苏州大学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条例（修订稿）》的可准予毕业，符合苏州大学学士学位授予规定的可授予学士学位；准予毕业的高水平运动员入校后比赛成绩达到国际、国家运动健将标准，或获得国际比赛（奥运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全国比赛（全运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等）前八名，或获得省级比赛个人项目前六名、集体项目前八名，或在市级以上各类比赛（不含校内比赛）中获得的比赛学分累计达17学分以上者，且政治方面符合授予条件的也可授予学士学位。
三、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管理

（一）高水平运动员入学后，必须保证参加校运动队训练，完成学校比赛任务。违约或擅自离队者按自动退学处理。
（二）运动员必须树立刻苦训练，顽强拼搏，为校争光的思想和目标。尊重教练，尊重队友，搞好团结，不折不扣完成训练计划，服从教练员对训练、比赛的安排和指导。
（三）运动员每周一般训练3次。如有比赛任务，每周训练4—5次，每次训练课一般为120分钟。
训练、比赛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如确实要请病假或事假，必须由本人提出书面报告并附有关证明，经教练员同意后方能准假，否则按旷课处理。
训练、比赛不得无故缺席。无故缺席作旷课论处，旷课一次扣除一周训练补助，同时按学校有关旷课的规定处理。
训练课不得迟到、早退。训练无故迟到、早退二次的按一次旷课论处。
（四）运动队日常训练、假期集训，运动员享受一定的训练补贴，日常训练补贴每人每次12元；利用寒署假进行短期集训，训练补贴每人每天30元。

（五）参加省高校苏南分会以上级别的正式比赛（含苏州市高校组比赛），比赛期间饮料、食品费每人每天10元。
（六）运动队可以购买统一的训练、比赛服装和必要的训练、比赛用鞋、护具，训练、比赛器材等。
1、运动外套每两年一套，每套300元左右，由学校统一定购。
2、训练、比赛服每人每年200元左右。
3、田径队比赛钉鞋属于比赛器材，由学校承担。
4、其余运动队的训练、比赛鞋原则上由学生自理（四年一届的省运会除外，但超出300元标准的由学生承担）。
四、对高水平运动员的奖励

为了鼓励和表彰为学校争得荣誉的运动员，学校分别给予精神鼓励和相应的物质奖励。
（一）名次奖
按运动员参加比赛所获得的名次，分别给予相应的单项奖奖励（见附件2）。
（二）集体项目、全能项目奖励办法

田径、游泳的接力项目比赛作为一个单项，但多名运动员均可获得相应名次奖的奖励；田径全能项目比赛的奖励加倍计算。其他二人及二人以上参加的集体项目，参赛运动员均可获得相应名次奖的奖励。

（三）破纪录奖
单项比赛既打破纪录，又获得名次，只给予该项破纪录奖；多项破纪录（含接力跑）分别给予奖励；在校运会上破纪录也给予同等奖励；一名运动员在一次比赛中，打破某项目的多级纪录，按破纪录的最高等级给予奖励。
（四）运动员晋级奖。
入学时的一级运动员，在比赛中达到健将运动员标准的，给予一次性奖励1500元；在省级（含省级）以上比赛中被评为最佳运动员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元。如获得名次奖高于晋级奖则按名次奖给予奖励，不得重复。
（五）高水平运动员专项奖学金

1、我校正式录取的高水平运动员，自进校以后，获得国际性比赛（奥运会、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前八名,从获奖学年起至正常学制毕业学年给予专项奖学金；凡获得全国比赛（全运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等）前八名、省级比赛（省运会、全国单项比赛）前四名、参加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但未获名次的当学年给予专项奖学金。奖学金标准不低于当年度江苏省规定本专业的学费标准。
2、奖学金由校体委办公室根据运动员比赛成绩每学年向学生处申请一次，奖学金费用由校学生处校运动队专项经费中支出。

五、其他

按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政策录取但入校后不能成为校代表队主力队员者不按本条例管理；其他未按高水平运动员招生政策录取的学生经选拔，并经校体委批准成为校代表队主力队员并取得较好比赛成绩者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附件1：
比赛名次学分奖励标准

	比赛

名次
	苏州市

比赛
	苏南分会
比赛
	省级单项

协会比赛
	省级综合性比赛
	全国单项
协会比赛
	全国综合性
比赛

	1
	3
	6
	7
	9
	16
	20

	2
	2
	5
	6
	8
	15
	19

	3
	1
	4
	5
	7
	14
	18

	4
	
	3
	5
	7
	14
	18

	5
	
	2
	4
	6
	13
	17

	6
	
	1
	4
	6
	13
	17

	7
	
	
	3
	5
	12
	16

	8
	
	
	3
	5
	12
	15


附件2：
比赛奖励标准：（单位：元/人或项）
	比赛类别
	破纪录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全国综合性比赛
	5000
	45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200
	1000

	全国单项比赛
	3000
	1800
	1400
	1200
	900
	800
	700
	400
	300

	省级综合性比赛
	2000
	1200
	1000
	900
	700
	600
	500
	300
	200

	省级单项比赛
	1500
	800
	600
	500
	400
	300
	200
	
	

	苏南分会比赛
	500
	300
	200
	100
	
	
	
	
	

	苏州市比赛
	200
	150
	
	
	
	
	
	
	

	校  级
	200
	
	
	
	
	
	
	
	


